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与茶饮店的值班经理勾结， 通过

让自己手下的骑手完成虚假补单的方

式， 一快递公司的配送员小组长累计

骗取茶饮品牌公司 12万余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法院依法以诈骗罪， 判处杨某有

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3 万

元； 判处朱某、 王某等五人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至拘役 5 个月不等， 缓刑

1 年 4 个月至 5 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1万元至 2000元不等。

意外从“补单”

中发现有利可图

杨某是某快递公司的一名配送员

小组长， 负责公司指定区域内的配

送。 2021 年 9 月的一天， 杨某在负

责配送范围的一家知名品牌茶饮店

里， 看到手下的骑手娴熟地使用该店

值班经理的工作手机操作补单系统。

补单， 指的是茶饮店在特殊情况下先

让骑手配送， 再通过工作手机补下配

送订单。 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使用， 一

种是门店的原料、 杯子等物料不够

了， 补下一份配送订单由骑手帮忙从

别的门店进行物料调配； 另一种则是

在客户投诉反映饮品有问题， 重新制

作饮品后， 下一份配送订单给骑手去

配送。

不一会儿， 刚才的骑手找到杨

某， 想让杨某把这笔补单配送任务分

配给自己。 杨某看了一眼， 发现这笔订

单配送货物重量很高， 配送费金额竟高

达 185元， 而且实际上并没有配送的货

物。 由于没有事先告诉过自己， 杨某就

教训了一番骑手： “以后不许这样下补

单， 如果之后再有分配补单的情况， 必

须经过我这里！” 但背地里， 察觉到有

利可图的杨某便寻思着用同样手法开始

“空手套白狼” 计划。

一单能“运”200千克货物？

今年 2月的一天， 这家茶饮店的值

班经理朱某注意到了杨某用工作手机自

己下补单的行为， 便告诉了另一位值班

经理王某。 后来， 朱某见王某并未阻止

杨某， 就直接找上杨某。 因杨某的“计

划” 需要用到王某、 朱某的工作手机、

账号， 所以杨某不但没有收手， 还反过

来邀请王某、 朱某与自己的骑手团队一

起吃饭。 觥筹交错之间， 杨某拉拢两人

入伙一起“发财”。 由于和杨某关系不

错， 再加上贪念的驱使， 两人也就答应

了。

随着王某、 朱某的加入， 整个犯罪

团伙正式形成。 由杨某前往茶饮店问值

班经理索要工作手机填写补单信息， 收

货人和联系方式可以随意填写， 地址则

用默认定位地址。 由于补单价格与订单

货物重量挂钩， 杨某就通过更改重量的

方式增加运费， 最多甚至能改到 200 千

克。

事实上， 骑手们都是骑电瓶车的，

根本不可能一次运送这么重的货物。 填

写完这些信息后就完成了下单， 等系统

自动派单后， 杨某再分配给骑手。 由于

没有实际运送的货物， 骑手们自然也不

用真实配送， 只需等待一段时间后点击

“完成配送” 就完成了一笔补单， 赚得

的配送费由杨某和骑手五五分成。 至于

王某和朱某， 杨某不用给他们提成， 只

要平时请他们吃吃饭、 发发红包就行。

虚构订单骗取12万余元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今年第二季

度， 该茶饮品牌公司总部发现有一家门

店的补单情况明显存在异常。 一般门店

一个月补单费用才两三千元左右， 但这

家门店仅 2022年第一季度就有 14 万元

左右的补单费用， 且销售情况与之严重

不符。

在调阅内部监控视频之后， 公司发

现该门店的两名值班经理经常将手机交

给一名男子。 该男子拿到手机后看着像

在下假补送单， 非常可疑， 于是公司立

刻向徐汇公安分局报警。 很快， 杨某和

他手下的 3名骑手以及王某、 朱某被捉

拿归案。

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后， 杨某、 王

某、 朱某等 6人向检察官交代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 在审阅完相关证据后， 检察

官认为， 杨某与王某、朱某勾结，通过让

手下 3 名骑手完成虚假补单的方式，骗

取该茶饮品牌公司 12万余元； 而王某、

朱某虽然并未实际参与实施诈骗行为，

但二人不仅明知且放任杨某的行为，并

提供了工作手机、 账号这一重要作案工

具， 故 6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如上

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周星茹

夫妻闹离婚期间， 丈夫将持有的

公司股权转让给公公， 且未实际支付

股权转让款。 妻子认为丈夫在恶意转

移财产， 便将丈夫和公公一并告上法

庭， 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并

将公司股权恢复登记至丈夫名下。 近

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亲属

间情感财产纠纷案件。

“向儿媳转账140万元，

是借款还是赠与？ ”

小王和小张是夫妻关系， 但因感

情破裂闹起了离婚。 妻子小王带着孩

子从家中搬出， 并向丈夫小张发送了

长篇短信， 表明了自己离婚的决心和

态度。 小张在收到短信的当天， 就将

其持有的 A 公司 48%的股权以原始

出资价格转让给了自己的父亲老张，

并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变更登

记。 妻子小王认为， 丈夫和公公的行

为是明知他们夫妻将要离婚， 恶意转

移夫妻共同财产， 故将小张和老张一

并诉至法院。

小王诉称， 小张原持有的 A 公

司 48%股权虽系婚前取得， 但在其与

小王婚姻存续期间， 小张持有的股

权已通过婚内的经营和投资发生增

值， 该增值部分应属于小王与小张的

夫妻共同财产，且A公司系小张和老张

名下最大的公司，小张名下的股权价值

远高于其注册资本。现老张明知儿子与

儿媳处于离婚纠纷期间，恶意以低价受

让小张的股权， 系在帮助自己的儿子转

移财产， 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

小张和老张辩称， 小张仅为 A 公

司的名义股东， 其出资款是由其父亲老

张筹集的， 股权也是替老张代持， 小张

并未参与公司经营， 也未拿过分红。 双

方的股权转让行为只是小张将股权还给

老张， 实际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另

外， 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在小王与小

张离婚诉讼之前， 不能说明双方恶意串

通， 系争股权是小张婚前所有， 小张作

为股东依法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 因

此， 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

协议约定： 小张同意将持有的 A

公司 48%的股权以原出资额的价格转让

给老张， 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

的转让而转让。 同日， A 公司召开临时

股东会议， 形成了以上述股权转让为内

容的决议及新的公司章程。 以上股东会

决议、 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均经工

商部门登记备案。

法院：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该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小张和老张的

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损害小王的权益；小

张和老张的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恶意串

通。

法院审理认为， 两被告主张小张仅

是名义股东， 但未能提供代持协议等证

据予以证明， 其股东身份经工商登记具

有公示效力。 A公司的股权虽系小张在

婚前获得， 但该股权在小张与小王婚后

期间所取得的经营性收益部分仍应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而两被告在股权转让后，

受让方老张至今未向转让方小张支付过

股权转让款， 故小王享有的部分财产权

益因此受到侵害。

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

在小王提起离婚诉讼之前， 但小张在成

为A公司股东至今近20年的时间未曾转

让股权， 却在小王明确表达过离婚想法

后将股权转给自己的父亲， 又未支付股

权转让款， 证明其对双方即将进行离婚

财产分割是有预期的。因此，小张转让股

权的行为有损害小王权益的意图， 而老

张作为小张的父亲， 对小王与小张之间

的夫妻关系状况应当是知晓的， 却又配

合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两被告具

有主观上的恶意，构成恶意串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

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

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最终， 法院判决小张与老张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公司股权应恢

复登记至小张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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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婚为前提约定替准继女支付百万留学费

这份《婚前财产约定》能否讨回巨额钱款？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因为我们要结婚， 所

以我才愿意为她女儿付高昂

的留学费用， 现在她拿了我

的钱， 却说不结婚了， 我一

定要把钱讨回来。” 张先生

气愤地拿着一份 《婚前财产

约定》， 要求不愿结婚的女

友归还留学费用。 这份约定

能否成为张先生要回钱款的

依据呢？ 日前， 长宁区人民

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

决。

爱屋及乌

为准继女支付留学费

2015 年， 张先生认识

了单亲妈妈刘女士， 很快两

人就陷入了情网， 确立了恋

爱关系。 刘女士的一双子女

都还在求学， 尤其是女儿欣

欣需要赴英国留学， 花销巨

大。

张先生表示， 女友经常

向其诉说自己经济压力大，

希望张先生能施以援手。

“考虑到我们以后也是要成

为一家人的， 我也愿意承担

一部分钱。” 张先生表示，

双方交往期间， 刘女士以各

种名目向张先生索要钱款，

金额共计 160余万元。 其中

包括刘女士以公司股权转让

及变更营业执照为由向张先

生索要钱款 18 万元， 张先

生从某账户中取款 18 万元，

并应刘女士要求以现金方式

交付。 刘女士还向他提出将

收租金的银行卡交给她保管

并使用， 刘女士累计收取租

金 23 万余元。 2016 年 6 月

至 2017 年年底， 刘女士因

其女儿去英国留学急需学费

及生活费， 从张先生处拿走

现金 87 万元。 除此之外，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 刘

女士以各种名目收取张先生

钱款 32万余元。

张先生告诉法官， 2017

年 9 月 22 日， 因刘女士从

张先生处取得大额现金， 故

双方签订 《婚前财产约定》，

其中对刘女士女儿在英国留

学的学杂费作出特别约定：

领取结婚证后， 张先生根据

刘女士目前阶段的经济状况

和困境主动承担刘女士女儿

自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两年的英国留学的学费和

生活费 100万元。

可令张先生始料未及的

是， 2018 年 10 月， 刘女士

以其父亲不同意两人结婚为

由拒绝与张先生缔结婚姻。

此后， 双方曾为交往期间张

先生向刘女士交付的钱款归

还问题进行协商， 但未果。

于是， 张先生将刘女士告上

法庭， 要求其返还财产 160

余万元。

矢口否认从未

收到相关钱款

刘女士告诉法官， 两人

是在婚博会上相识。 同年

10 月， 张先生为寻找生活

伴侣， 来到她的公司。 2015

年 10 月， 两人确立恋爱关

系。 2017 年 10 月， 张先生

向刘女士提出结婚， 刘女士

表示因其父亲不同意两人结

婚， 故继续保持恋人关系。

同时刘女士向张先生表示愿

意结婚， 但结婚的前提是要

履行双方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签订的 《婚前财产约定》。

因张先生没有履行协议约定

的付款义务， 双方争吵不

断， 张先生向刘女士提出分

手， 要求刘女士还款。

对于张先生的指责， 刘

女士坚称她没有收到现金

18 万元。 张先生主张为了

支付刘女士女儿留学费用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 4 日间向亲朋好友借款

100 万元， 张先生所谓的借

条系张先生与案外人之间

的借款， 《情况说明》 仅

能证明张先生向刘女士追索

87 万元， 不能证明张先生

向别人借款是为了她， 也无

法证明她同意向张先生还款

87万元的事实。

至于收到的其他转账款

都已经用于双方的日常花

销。 刘女士表示， 儿子女儿

在两人交往期间是在就学，

即使张先生支付了刘女士两

个子女的学费， 也与刘女士

无关。

法院：

不结婚就要返还钱款

法院审理后表示， 两人

订立 《婚前财产约定》， 明

确如果双方登记结婚， 张先

生愿意负担刘女士女儿在英

国留学期间的费用共计 100

万元， 并约定费用发生的时

间为 2016 年 4 月到 2018 年

4月， 而协议签订日为 2017

年 9 月 22 日， 结合刘女士

曾有过“要不是张先生， 她

已经辍学了” 的表述， 因此

刘女士关于该 100 万元系协

议签订后张先生承诺支付的

陈述与协议内容和实际情况

不符， 张先生关于陆续给付

的陈述更具合理性， 法院予

以采纳。

至于已经支付的款项金

额， 两人的对话以及协调纠

纷时的表述， 法院认定张先

生已经为刘女士女儿就学支

付了 87万元的费用。

从 《婚前财产约定》 的

内容不难发现， 张先生愿意

承担该笔费用的前提是刘女

士与其缔结婚姻关系， 现双

方关系破裂， 无法实现缔结

婚姻的目的， 那么张先生的

赠与行为就失去了基础， 张

先生现要求返还所给付的钱

款， 实属合理。 法律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

实， 恪守承诺。 刘女士多次

承诺归还该笔款项， 理应恪

守承诺， 故对于张先生要求

刘女士归还该笔 87 万元款

项主张，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至

于张先生主张的其他款项，

张先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已经向刘女士交付了前述

全部款项。

最终， 法院判决刘女士

向张先生给付钱款 87万元。

(文中所涉皆为化名)

妻子闹离婚，丈夫和公公串通偷转股权？
法院判决无效！

自己给自己下单“空手套白狼”
骑手组建犯罪团伙 诈骗公司 12万元被判刑


